厦门市苏颂医院健康管理医学中心新媒体运营服务
磋商评分标准

	1、技术因素（满分60分）

	序号
	评分界定
	满分分值

	1-1 
	根据磋商响应供应商提供的短视频账号运营制作方案进行评价： 
①磋商响应供应商有针对本项目提供短视频账号运营方案的得4分；
②在满足①基础上，针对项目特点，具有短视频策划、拍摄、剪辑制作方案得8分；
[bookmark: _GoBack]③在满足②基础上，方案极具创意，具备相关策划制作专业水准和采编及艺术加工能力，可操作性、落地性强的得10分；
④未提供或不符合上述情况的不得分。
	10

	1-2 
	根据磋商响应供应商提供的直播策划方案进行评价：
①磋商响应供应商有针对本项目提供直播策划方案的得4分；
②在①的基础上，方案极具创意，具备相关策划制作专业水准和采编及艺术加工能力，可操作性、落地性强的得6分；
③未提供或不满足上述情况的不得分。
	6

	1-3 
	根据磋商响应供应商提供的小红书账号协助运营方案进行评价：
①磋商响应供应商有针对本项目提供小红书账号协助运营方案的得4分；
②在①的基础上，方案极具创意，具备相关策划制作专业水准和采编及艺术加工能力，可操作性、落地性强的得5分；
③未提供或不满足上述情况的不得分。
	5

	1-4 
	磋商响应供应商承诺内容发布、审查机制健全可靠，能把关内容真实性及政治正确性的得4分。
须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否则不得分。
	4

	1-5 
	根据磋商响应供应商对提供的可协助采购人对新媒体账号进行宣传推广，增加后台关注粉丝数量方案进行评价：
①磋商响应供应商有针对本项目提供协助采购人对新媒体账号进行宣传推广，增加后台关注粉丝数量方案的得5分；
②在满足①基础上，吸粉方案思路具有前瞻和创意，具有数据跟踪，针对打开率、转化率提供专业分析的得8分；
③未提供或不符合上述情况的不得分。
	8

	1-6 
	磋商响应供应商有对本项目知识产权要求进行承诺，能完全满足磋商文件要求的得4分，须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否则不得分。
	4

	1-7 
	磋商响应供应商承诺发布的信息符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规范报刊单位及其所办新媒体采编管理的通知》和《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新闻出版和互联网新闻发布的相关要求和标准、审稿校对制度的得4分。
须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否则不得分。
	4

	1-8 
	磋商响应供应商承诺①根据采购人提出的整改要求，及时整改并上报调整情况；②对工作流程进行自查，自查流程包含自查、复查、终审的机制，保障新闻推广准确的措施，保证项目顺利实施的得5分。
须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未完整响应上述要求或未提供承诺的均不得分。
	5

	1-9 
	根据供应商拟投入本项目的服务人员进行评价：服务人员中具有新闻记者证的得5分；
须提供证书复印件，否则不得分。
	5

	1-10 
	服务人员中有获得过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市级（及以上）新闻宣传奖项的，每提供1个奖项证明得3分，满分9分；
须同时提供：a.获奖人员名单，b.奖项证明，否则不得分。
	9

	2、商务因素（满分25分）

	序号
	评分界定
	满分分值

	2-1 
	磋商响应供应商具有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或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的，得6分。
须提供有效期内证书复印件，否则不得分。
	6

	2-2 
	磋商响应供应商具有10万粉丝量以上的新媒体推广渠道或者平台（如抖音、微信、头条等）的，每提供1种类型得3分，满分9分。磋商响应供应商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否则不得分。
	9

	2-3 
	根据磋商响应供应商自2022年1月1日以来为厦门市医疗卫生系统单位在自有新媒体平台或本地新闻媒体平台运营（播发）短视频进行评价：
每运营（播发）1个短视频账号得3分，满分6分。
须同时提供①和用户单位的合同；②短视频账号截图，否则不得分。
	6

	2-4 
	磋商响应供应商能提供本地化服务的得4分。
磋商响应供应商可提供合作单位协议或者自身机构的营业执照证明，也可以提供在本地设立的项目部、办公室、办事处等机构证明，或者承诺成交后提供本地化服务，否则不得分。
	4

	3、价格因素（满分15分）

	价格分统一采用低价优先法，即满足磋商文件要求且最后报价最低的供应商的价格作为磋商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下列公式计算：
磋商报价得分 = 15×（磋商基准价÷最后磋商报价）
说明：最后磋商报价还需进行算术错误修正、漏（缺）项修正、“后一次的报价高于前一次报价的，后一次的报价无效，以前一次的报价为准”的报价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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